
111年 3月 17日訂定 

111年 4月 22日更新 

 

輸中國食品之生產企業註冊補件作業流程 

 

註 1：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驗證之水產品工廠、倉儲廠請洽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漁船請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註 1-1：酒類請洽財政部國庫署 

註 2：中國要求須於 111年 6月 30日前完成補件。 

註 3：中國 2022年 3月 30日信件要求須於 111年 6月 30日前完成補件。

於 111年 6月 15日
註 2

前填寫產品原料來源

地及非來自日本 10縣

(都)聲明 

上傳「食品輸銷衛生安

全整合管理平台」 

於 111年 6月 15日前
註 3
填寫 

(1)推薦註冊的輸大陸食品生產企業

名單 

(2)推薦註冊的輸大陸食品生產企業

註冊申請書(含申請書所提相關

附件) 

(3)輸大陸食品生產企業註冊條件及

對照檢查要點(含對照檢查要點

所提相關附件及目錄) 

(4)推薦註冊的輸大陸食品生產企業

符合性聲明 

(5)產品原料來源地及非來自日本

10縣(都)聲明 

函送食品藥物管理署(TFDA) 

TFDA審核 

不通過 通過 

已取得在華註冊編號之業者 

中國海關總署審查 

TFDA收件 

自行註冊
註 1-1

 須官方推薦註冊
註

1

退件 



111年 3月 17日訂定 

111年 4月 22日更新 

 

輸中國食品之生產企業註冊作業流程(推薦註冊) 

 

*中國僅提供 14類須主管機關推薦註冊產品(1)水產品、(2)乳品、(3)蜂產品、(4)食用油脂和油料、(5)包餡麵

食、(6)食用穀物、(7)穀物製粉工業產品和麥芽、(8)保鮮和脫水蔬菜以及乾豆、(9)調味料、(10)堅果與籽類、

(11)乾果、(12)特殊膳食食品及(13)保健食品(14)未烘焙的咖啡豆。 

(1)推薦註冊的輸大陸食品

生產企業名單 

(2)推薦註冊的輸大陸食品

生產企業註冊申請書(含

申請書所提相關附件) 

(3)輸大陸食品生產企業註

冊條件及對照檢查要點

(含對照檢查要點所提相

關附件及目錄) 

(4)推薦註冊的輸大陸食品

生產企業符合性聲明 

(5)產品原料來源地及非來

自日本 10縣(都)聲明 

函送食品藥物管理

署(TFDA) 

TFDA審核 

不通過 通過 

須主管機關推薦註冊*產品之製造業者 

中國海關總署審查 

新增 變更 展延 註銷 

(1)輸大陸食

品生產企

業註冊事

項變更信

息對照表 

(2)證明文件 

(1)推薦延續註冊的

食品生產企業名

單 

(2)推薦延續註冊的

輸大陸食品生產

企業申請書 

(3)推薦註冊的輸大

陸食品生產企業

延續註冊符合性

聲明 

(1)註銷註冊

的輸大陸

食品生產

企業名單 

(2)輸大陸食

品生產企

業註銷註

冊申請書 

退件 



111年 3月 17日訂定 

111年 4月 22日更新 

 

輸中國食品之生產企業註冊作業流程(自行註冊) 

 
*註：非屬中國公布 18類須主管機關推薦註冊產品，酒類請洽財政部國庫署。 

 

上傳「食品輸銷衛生安全整合管理平台」 

無須主管機關推薦註冊*產品之製造業者 

中國海關總署審查 

TFDA收件 

(1)自行申請的輸大陸食品

生產企業註冊申請書 

(2)企業身分證明文件 

(3)加工流程圖 

(4)自行申請的輸大陸食品

生產企業符合性聲明 

(5)產品原料來源地及非來

自日本 10縣(都)聲明 

新增 變更 展延 註銷 

(1)輸大陸食

品生產企

業註冊事

項變更信

息對照表 

(2)證明文件 

(1)自行申請的輸大

陸食品生產企業

延續註冊申請書 

(2)自行申請的輸大

陸食品生產企業

延續註冊符合性

聲明 

(1)註銷註冊

的輸大陸

食品生產

企業名單 

(2)輸大陸食

品生產企

業註銷註

冊申請書 


